行政复议决定书

山政复决字〔2025〕48号

申请人：何xx
被申请人：山阳区应急管理局
法定代表人：安国华，局长
申请人复议请求：
1、撤销被申请人做出的不予行政处罚的决定。

2、责令被申请人依法重新处理。

申请人称：

申请人于2025年4月1日通过邮寄挂号信的方式向被申请人提出举报案外人小顺超市涉嫌无证销售过期烟花爆竹并违规存储，要求查处商家违法行为并给予奖励。使用的挂号信单号为：XA75520974741，被申请人2025年4月2日签收。申请人针对被申请人做出的不予行政处罚不服，特此提起复议。

（一）本案申请人具有提起复议的资格与被申请人不履行法定职责的作为与不作为行为具有利害关系。

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举报人对行政机关就举报事项作出的处理或者不作为行为不服是否具有行政复议申请人资格问题的答复》（[2013]行他字第14号）举报人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举报相关违法行为人，要求行政机关查处，对行政机关就举报事项作出的处理或者不作为行为不服申请行政复议的，具有行政复议申请人资格。

第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三）要求行政机关依法追究加害法律责任的：（五）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行政机关投诉，具有处理投诉职责的行政机关作出或者未作出处理的：
《指导案例77号：罗镕荣诉吉安市物价局物价行政处理案》裁判要点:

1.行政机关对与举报人有利害关系的举报仅作出告知性答复，未按法律规定对举报进行处理，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六项规定的“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因而具有可诉性，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2.举报人就其自身合法权益受侵害向行政机关进行举报的，与行政机关的举报处理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具备行政诉讼原告主体资格。

本案由于申请人在被举报人处进行消费发现了被举报人涉嫌违法违规，导致申请人的财产权益和人身健康权利受到损失侵害，被举报人属于侵害申请人的加害人，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出举报寻求追究加害人的法律责任，被申请人对商家的处罚额度决定了申请人的举报奖励多少，现被申请人做出不予处罚，侵害了举报人举报奖励的合法权益。故被申请人的作为与不作为与申请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二）被申请人具有处理申请人投诉举报的法定职责。依据《安全生产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和《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第四条和第五条和《河南省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奖励实施办法》第三条。据此，被申请人具有处理申请人投诉举报事项的法定职责。

（三）被申请人作出不给予行政处罚缺乏法律依据，应当给予撤销。

根据行政行为的基本原理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行政机关对外作出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行为应当形式全面、内容完整，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尤其是针对行政相对人提出的申请作出拒绝性行政行为，应当明示拒绝的原因、和法律依据，即履行说明理由义务，行政执法文书若不能说明作出处理或决定的理由，不仅影响行政执法的规范性和权威性，也会导致不必要的矛盾纠纷产生，难以令行政相对人信服。本案中，被申请人针对申请人提出的举报所作出的答复仅告知了不给予行政处罚，不给予行政处罚所适用的法律法规依据，未履行必要的说明理由义务，参照最高院指导案例应视为无法律依据，据此该行政行为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缺乏合法性，应予撤销。

（四）被申请人作出不给予行政处罚，认定事实不清，过度使用自由裁量权，应当给予撤销。

依据《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和《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第90号，其中第189号(证据)。无证经营烟花爆竹分三个等级，最低等级裁量的起罚点为2万元，并且裁量权基准也规定了无证经营烟花爆竹适用条件以及具体的处罚标准，无单一的不给予行政处罚的适用，如被申请人认为违法行为危害程度较低可依据裁量权基准减轻处罚，而不是不给予行政处罚，被申请人擅自不给予行政处罚，缺乏法律依据，违反了《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属于过度使用自由裁量权。

再依据河南省《应急管理轻微违法行为可以不予行政处罚事项清单（试行）》中，无证经营烟花爆竹不在轻微违法和免责清单中，综上所述，被申请人属于过度使用自由裁量权应当给予撤销。

（五）行政复议机关在党的领导下应当切实纠正被申请人的不当行政行为，切实保障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被申请人未切实履行上述职责，辜负了申请人作为人民群众的信任。《宪法》序言中载明:“.....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同时第一条和《行政复议法》第三条规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共产党是申请人坚信的组织和信仰，对于被申请人错误的认知，申请人相信其在党的领导下终究会被纠正，其对于被投诉举报人违法行为终究会承担对应的法律责任，其最终光荣的无产阶级人民群众终将取得胜利。

被申请人应当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必须一体践行“十一个坚持”，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今后行政中被申请人应当避免出现本案的违法行政行为。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过度使用自由裁量，应当依法予以纠正,请依法支持申请人的全部复议请求。

被申请人称：

一、答复人作出的举报反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2025年4月2日我单位接到何xx对“焦作市山阳区xx超市涉嫌无证销售烟花爆竹并违规存储”的举报信后，立即组织公安、应急以及所在地办事处人员前往该超市现场检查，核查人员调取了xx超市营业执照，也查获了店里储存的烟花爆竹，数量为8个36发小烟花，55挂火鞭，已当场予以没收且由专业车辆全部清理。该隐患虽未构成重大事故隐患，但对该超市的无证销售和存储烟花爆竹违法行为，我局已经立案，正在调查处理中。

二、答复人作出的举报反馈程序合法、适用依据正确。根据《焦作市山阳区安全生产领域有奖举报工作实施意见（试行）》的内容：“本实施意见适用于我区行政区域所有行业安全生产领域重大事故隐患的举报”。因此答复人作出的举报反馈程序合法、适用依据正确。

三、我局认为其并非基于消费目的购买商品，其行为已经超越了普通消费者基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进行的举报行为，属于行使公民监督权的行为，我局对被举报人是否存在违法销售储存烟花爆竹的行为进行调查处理，保护的是公共利益，该调查处理行为及处理结果并不会对何xx的个人合法权益造成影响，与其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申请人不具有行政复议申请人的资格。

综上，答复人作出的举报反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依据正确，申请人不具有行政复议申请人的资格。提出的行政复议请求没有依据，请求山阳区政府驳回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经审理查明：

2025年4月2日被申请人接到申请人对“焦作市山阳区xx超市涉嫌无证销售烟花爆竹并违规存储”的举报信，经现场检查，案涉超市存在无证销售和存储烟花爆竹违法行为，查获了案涉超市储存的烟花爆竹，数量为8个36发小烟花，55挂火鞭，已当场予以没收且由专业车辆全部清理，被申请人对案涉超市的违法行为进行立案，并将核查情况告知了申请人。在“核查情况”中被申请人向申请人说明了案涉超市确实存在烟花爆竹非法经营行为，其涉案数量较小，未构成重大事故隐患，且未造成严重后果，属于轻微违法，被申请人已对该企业行政立案。同时向申请人说明根据《焦作市山阳区安全生产领域有奖举报工作实施意见（试行）》的内容：“本实施意见适用于我区行政区域所有行业安全生产领域重大事故隐患的举报”。被申请人于2025年5月20日依据《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第三条和第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对案涉超市作出没收非法经营的烟花爆竹及违法所得贰拾肆元的行政处罚。
以上事实有关于“举报小顺超市非法经营烟花爆竹”的核查情况、行政处罚告知书等为证。
本机关认为：

2025年4月2日被申请人接到申请人对“焦作市山阳区xx超市涉嫌无证销售烟花爆竹并违规存储”的举报信后，被申请人组织公安、应急以及所在地办事处人员前往案涉超市现场检查，之后被申请人将核查情况告知了申请人。在“核查情况”中向申请人反馈案涉超市存在无证销售和存储烟花爆竹违法行为，查获了案涉超市储存的烟花爆竹，数量为8个36发小烟花，55挂火鞭，当场予以没收且由专业车辆全部清理，被申请人对案涉超市的违法行为进行立案。同时，向申请人说明由于涉案数量较小，未构成重大事故隐患，且未造成严重后果，属于轻微违法，根据《焦作市山阳区安全生产领域有奖举报工作实施意见（试行）》的内容：“本实施意见适用于我区行政区域所有行业安全生产领域重大事故隐患的举报”，案涉超市烟花爆竹非法经营行为不属于奖励范围。可见，被申请人已将举报核查结论、处理结果和是否符合奖励条件向申请人反馈，被申请人作出的举报反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依据正确。

关于申请人所称被申请人作出不给予行政处罚缺乏法律依据，认定事实不清，过度使用自由裁量权，侵害了其举报奖励的合法权益，应当给予撤销：一方面，按照规定，被申请人在“核查情况”中向申请人反馈举报核查结论、处理结果和是否符合奖励条件，被申请人已于2025年5月20日依据《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第三条和第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对案涉超市作出没收非法经营的烟花爆竹及违法所得贰拾肆元的行政处罚，因此，不存在申请人所称被申请人作出不给予行政处罚的行政行为。且行政处罚的内容具有相对性，其通常是对行政管理相对人作出的，被申请人对举报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对申请人的权利义务并没有增加或者减损，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之间不具有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另一方面，申请人获得举报奖励只是可期待获得的利益，并非是已经享有或必然可得的利益，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对案涉超市的处罚额度决定了其举报奖励的获得、侵害了其举报奖励的合法权益，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驳回申请人何xx的行政复议请求。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年7月4日

抄送：焦作市应急管理局


